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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公共工程估驗計價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

作業
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

作業期限 
(工作天) 

監
造
單
位
實
質
審
查
作
業
階
段 

1.廠商提

送估驗文

件 

壹、 廠商依契約約定之期程申請估驗計價。 

貳、 除契約另有約定者外，廠商應提出新北

市政府○○局（處、會）估驗請款計價

單（表一）、新北市政府○○局（處、

會）工程估驗明細單（表二）、新北市

政府○○局（處、會）工程施工進度報

告表（表三）、新北市政府○○局（處、

會）承攬廠商品質管理文件查對表（表

四）等資料，送交監造單位。 

參、 是否有契約約定暫停給付契約價金之

情形？暫停給付契約價金之情形，詳如

契約書（廠商無暫停給付契約價金之情

形，始得辦理估驗計價作業）。 

1.~3. 

共 7天 

( 自 辦監

造者5天) 

2.監造單

位實質審

查是否通

過？ 

壹、 檢核估驗文件是否符合契約約定、是否

與現場實際完成者相符？（自辦監造之

工程，機關應自行辦理上開事項） 

貳、 發現估驗文件不符契約約定或與現場

實際完成者不符，通知廠商補正並副知

專案管理單位(無者免)與機關。 

參、 通知廠商澄清或補正應以一次告知為

原則；廠商完成補正再行遞件後，監造

單位之作業時限為第1次作業時限之一

半，不足 1工作天者，以 1工作天計。 

肆、 自辦監造通知承攬廠商補正估驗計價

資料函稿－範例（附件一）供參。 

 

備註：所稱「審查」，係檢查辦理者之工作執行情形，

檢視送審資料是否符合本契約約定提出處置

意見，要求辦理者修正或將檢視結果提供核

定者（或審定者）決策之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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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
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

作業期限 
(工作天) 

監
造
單
位
實
質
審
查
作
業
階
段 

3.是否應

送專案管

理單位審

定？ 

壹、 委託專案管理廠商審定估驗計價者，監

造單位應將通過實質審查之估驗文件

送交專案管理單位。 

貳、 未委託專案管理廠商審定估驗計價

者，監造單位應將通過實質審查之估驗

文件送交機關。 

 

備註：所稱「審定」，係檢視並就技術事項確認辦理

者之工作成果或送審資料是否符合本契約約

定，將結果提供主辦機關核定。 

1.~3. 

共 7天 

( 自 辦監

造者5天) 

專
案
管
理
單
位
審
定
作
業
階
段 

4.專案管

理單位是

否審定？ 

壹、 檢視並就技術事項確認辦理者之工作

成果或送審資料是否符合本契約約

定？ 

貳、 審定通過者，將估驗文件送交機關；未

通過審定者，通知廠商補正並副知監造

單位與機關。 

參、 通知廠商澄清、補正之作業原則，及廠

商再行遞件後之審定作業時限，同作業

流程 2之步驟說明參。 

4. 

3天 

機
關
業
務
單
位
書
面
審
查
作
業
階
段 

5.業務單

位書面審

查是否通

過？ 

壹、 書面檢核估驗文件是否齊全？數量、金

額核計是否正確？監造單位/專案管理

單位是否完成審查/審定，並已核章？ 

貳、 發現估驗文件須澄清或補正者，通知廠

商補正並副知監造單位與專案管理單

位(無者免)。 

參、 通知廠商澄清、補正之作業原則，及廠

商再行遞件後之審查作業時限，同作業

流程 2之步驟說明參。 

肆、 監造單位/專案管理有審查/審定不確

實者，另行依約處置。 

5.~6. 

共 7天 

( 有 委託

專案管理

廠商辦理

估驗計價

審定者，

為 4天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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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
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

作業期限 
(工作天) 

6.通知廠

商開立請

款單據 

通知廠商提出統一發票，無統一發票者應提

出收據。  

機
關
付
款
作
業
階
段 

7.業務單

位簽請付

款 

業務單位以「新北市政府○○局（處、會）

簽請撥付工程估驗款便簽(表五)」，將估驗

計價文件轉請主(會)計單位辦理付款作業。 

7.~11. 

共 8天 

(涉及向

其他機關

申請核撥

經費者，

為 23天) 

8.主(會)

計單位是

否審核通

過？ 

壹、 主(會)計單位檢核估驗文件是否齊

全、請款計算是否正確？ 

貳、 主(會)計單位審核通過後，將估驗文件

送請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定。 

參、 估驗文件不齊全或請款計算不正確

者，退回業務單位再作確認，但應以一

次通知澄清或補正為原則。估驗文件完

成補正再行遞件後，主(會)計單位之作

業時限為第 1次作業時限之一半，不足

1工作天者，以 1工作天計。 

肆、 除契約另有約定外，估驗計價應檢附文

件如下： 

一、 工程契約書 

二、 保險單及原簽准案 

三、 決標簽或決標紀錄 

四、 新北市政府○○局（處、會）估

驗請款計價單（表一） 

五、 新北市政府○○局（處、會）工

程估驗明細單－範例（表二） 

六、 新北市政府○○局（處、會）工

程施工進度報告表（表三） 

七、 新北市政府○○局（處、會）承

攬廠商品質管理文件查對表（表

四） 

八、 新北市政府○○局（處、會）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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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
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

作業期限 
(工作天) 

機
關
付
款
作
業
階
段 

8.主(會)

計單位是

否審核通

過？ 

請撥付工程估驗款便簽(表五) 

九、 新北市政府○○局（處、會）分

批期付款表（表六）（得免附） 

十、 新北市政府○○局（處、會）黏

貼憑證用紙－範例（表七） 

十一、 廠商匯款銀行存摺封面影本 

備註： 

1.第 1-3項僅須第 1次估驗計價時檢附，爾後各

期免附。 

2.第 9項由機關依「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」第

19點但書評估辦理。 

3.各項品質管理文件、紀錄依「承攬廠商品質管

制規定」及契約附表「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

分工表」規定按期提送監造單位審查及送機關

核定或備查，估驗時無須重複製作、檢附。 

7.~11. 

共 8天 

(涉及向

其他機關

申請核撥

經費者，

為 23天) 

9.機關核

定估驗文

件 

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定估驗文件(於請款

憑證核章)。 

10.主(會)

計單位開

立支出傳

票或付款

憑單 

主(會)計單位開立支出傳票或付款憑單。 

11.出納單

位付款 

出納單位辦理支付。 

機

關

業

務

單

位

抽

查

作
業
階
段 

12.是否抽

查估驗

案？ 

除契約另有約定者外，機關得抽查估驗案。 12.~14. 

估驗付款

後 7天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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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
階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

作業期限 
(工作天) 

13.業務單

位派員抽

查，監造單

位及廠商

會同辦理 

壹、 業務單位派員抽查估驗計價是否核

實，監造單位及廠商會同辦理。 

貳、 機關通知派員辦理估驗計價抽查作業

函稿－範例（附件二）供參。 

機
關
業
務
單
位
抽
查
作
業
階
段 

14.1抽查

是否符合

規定？ 

除契約另有約定者外，業務單位應就工程估

驗明細單，檢核是否與現場實際完成者相

符，並得抽查施工品質。 

12.~14. 

估驗付款

後 7天內 

14.2依契

約罰則規

定辦理 

若有數量不實或品質不符契約約定者，依約

處置。 

15.結束 
 

 


